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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法院同时立案
这种情况如何应对

一个案件在 A 城市起诉， 一审二审法院

开庭审理后均裁定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然

后同时申请 A 城市高院再审和去另一座城市

B 法院重新起诉， 现在 A 城高院裁定属于法

院受理范围发回重审， B 城法院也已经立案。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该案到底属于哪

个法院管辖？ 马先生

【解答】

马先生， 您好！ 根据您所叙述的情况，

依据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 发

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

出的， 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

裁定， 当事人可以上诉；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 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 按照第二

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 裁定， 是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 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

判监督程序提审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

所作的判决、 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 应当另行组成

合议庭。 同时， 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两个

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 原告可以

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 原告向两个以上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 由最先立案的

人民法院管辖。 又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审判监

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0 修正） 第二

十四条规定， 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

时， 一审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的， 是否准许由

人民法院裁定。 裁定准许的， 应当同时裁定

撤销原判决、 裁定、 调解书。 因此， 依据目

前 A 城高院裁定发回重审， B 城法院也已经

立案的情况下， 应由最先立案的法院管辖。

当然您亦可以选择对其中的一家法院申请撤

诉来解决管辖的问题。

赠送的茶叶被投诉
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

我是一名电商， 顾客购买了一款产品，

那款产品是有标签和生产信息的， 但是赠送

的一款散装茶叶没有任何信息， 被投诉到了

工商部门。 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罗先生

【解答】

罗先生， 您好！ 根据您所叙述的情况，

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三条的规

定， 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

具有的质量、 性能、 用途和有效期限； 但消

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

道其存在瑕疵， 且存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强

制性规定的除外。 经营者以广告、 产品说明、

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的

质量状况的， 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

务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 经营

者提供的机动车、 计算机、 电视机、 电冰箱、

空调器、 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

服务， 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

个月内发现瑕疵， 发生争议的， 由经营者承

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同时， 依据 《零售

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 零售

商开展促销活动， 不得降低促销商品 （包括

有奖销售的奖品、 赠品） 的质量和售后服务

水平， 不得将质量不合格的物品作为奖品、

赠品。 您作为电商赠送给顾客的一款散装茶

叶没有任何信息。 因此， 当赠品有质量问题

时， 您应当承担退换或者赔偿的责任。

租户不再续租商铺
不搬离设备影响使用

租户不再续租我的商铺， 但是商铺内的

设备物品迟迟不搬离， 而且租户在商铺使用

期间欠商铺物管费和水电费共计 5500 元。 该

租户不把他的设备物品搬离， 严重影响商铺

的使用和出租， 我该怎么办？ 艾女士

【解答】

艾女士， 您好！ 据您所述的情况， 根据

《民法典》 第七百三十三条的规定， 租赁期限

届满， 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 返还的租赁

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

使用后的状态。 并且依据该法第二百三十五

条的规定， 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 权

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

因此， 您作为该商铺的所有权人可以起

诉至法院， 要求该租户将其设备物品搬离并

腾退房屋。 同时， 在商铺的租赁期限届满后，

该租户仍将设备物品置于商铺中， 其应支付

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 并且应结清其所拖欠

的商铺物管费和水电费。

网上买翡翠收到假货
消费者如何退款维权

我在网页上浏览了一些翡翠玉石的信息，

简单看了一下就退出界面， 谁知没过多久就

有自称是翡翠玉石的商家联系我， 说他们有

直播课讲解翡翠知识， 也会经常发布一些翡

翠玉石好货在直播间可以供大家购买。 后来

我加了对方好友， 对方把我拉到了某直播间，

确实有主播在展示翡翠玉石， 并且现场讲解

翡翠玉石的知识。 此后， 我经常泡在直播间

听主播讲解玉石的知识， 该主播经常向我推

荐一堆籽料跟山料， 在直播间看到货物的情

况后， 我花了 30 多万元买了一块翡翠原石。

但经专业人员鉴定， 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买

到了假货。 我保留了相关的聊天记录， 转账

记录， 想与对方沟通退款退货， 却遭到了拒

绝。 请问我该如何维权？ 桂女士

【解答】

桂女士， 您好！ 根据您所述的情况， 依

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

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

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百元。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同时， 依据 《电子商务法》 第

三十八条的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

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

求， 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

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

承担连带责任。 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

品或者服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

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 或者对

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消费者损

害的，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此， 在您与

对方沟通退货无果的情况下， 您可以向消协

组织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也可尽快到法院

提起诉讼， 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然，

直播平台若没有尽到审慎义务的， 您也可以

将平台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 要求其与卖

家承担连带责任。

电动车发生自燃

赔偿责任谁来担

【律师说法】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王丹律师认为， 依

据陈先生所叙述的情况， 根据 《民法典》 第一

千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陈先生作为电动车的所有者， 对其所有的财产

应当尽到 “善良管理人” 的义务， 而根据消防

人员的火灾事故认定， 起火原因系由陈先生所

有的电动车电池发生爆炸所致， 作为使用该电

动车之利益人， 客观上已造成他人财产损失 ，

因此， 依据一般侵权责任的过错原则， 对于火

灾造成房东的财产损失， 陈先生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王丹律师告诉记者， 依据 《民法典》 第一

千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

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

责任。 并且依据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

例》 （2021 年 5 月 1 日实施） 第二十九条的规

定， 电动自行车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 不得违

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行车

充电。 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首层门厅、 共

用走道、 楼梯间、 楼道等共用部位， 以及疏散

通道、 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

行的区域、 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 充

电。 鼓励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通过制定住

宅小区管理规约等， 引导业主使用集中充电设

施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对违反第一款、 第二款

规定的行为， 非机动车停放设施管理者和物业

服务企业、 业主自行管理机构等应当予以劝阻、

制止； 对不听劝阻、 制止的， 应当向城管执法

部门或者负有消防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

城管执法部门或者负有消防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在住宅小区内， 电动自

行车报警装置以鸣响方式报警后， 其所有人或

者使用人应当及时处理， 避免长时间鸣响干扰

他人正常生活。

王丹律师表示， 据陈先生所述， 房东每月

收取充电费， 在屋外共用部位设有充电插座供

电动车充电使用， 其行为已违反了安全用电的

要求， 故房东对损失应承担一定责任， 以减轻

陈先生的赔偿责任。 因此， 对于本起火灾所造

成房东的损失， 陈先生作为电动车的所有人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房东因对火灾的发生存在一

定的过错， 可以适当减轻陈先生的赔偿责任。

【事由】

陈先生是外籍来沪务工人员， 平时都是骑

电动车通勤， 但如何给电动车充电就成了问题。

在与房东多次沟通后， 房东同意每月收取 50 元

电动车充电费， 允许包括陈先生在内的租客使

用屋外的充电插座， 在公共位置给电动车充电。

前段时间， 陈先生租住的房屋遭遇了一场

火灾， 现场有 4 辆电动车全部被烧毁， 屋内的

装修吊顶也彻底损坏， 火灾还把邻居家的电动

车和空调外机都烤化了。 因为消防队员的及时

扑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财产损失核算下来

大约价值两三万元。

据陈先生自述， 当晚他给电动车充满电后

就拔掉了充电器， 但经过消防人员的调查， 出

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显示， 此次火灾是陈先生

的电动车电池发生爆炸后引发的。

房东拿到火灾事故认定书后， 随即找到陈

先生， 要求他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 陈先生认

为， 虽然认定书上明确是他的电动车电池爆炸

引发的火灾， 但房东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同时， 他还表示， 由于来上海务工时间并不长，

经济上也不宽裕， 一下子很难拿出这么多钱来

赔偿。

房东收取充电费允许租客在租住房屋外面

给电动车充电， 这样的行为是否合适， 是否需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记者 金勇

租客陈先生平时骑电动车上下班， 房东每
月收取 50 元充电费， 允许租客在屋外充电。 有

天晚上， 陈先生充电后虽然拔掉了充电设备 ，

但因电池爆炸引发了火灾。

尽管火灾造成的房屋损失不算大， 却把充

电器附近的多辆电动车烧毁了， 邻居家的空调

外机也彻底报废， 总体损失估算下来约两三万

元。

陈先生认为， 房东收取了充电费， 让他们
这些租客在屋外公共位置充电， 因此也应承担

部分赔偿责任。 这样的诉求合理吗？

律师分析认为， 根据消防人员的火灾事故

认定， 起火原因系由陈先生所有的电动车电池

发生爆炸所致， 作为使用该电动车之利益人 ，

客观上已造成他人财产损失， 因此， 依据一般

侵权责任的过错原则， 对于火灾造成房东的财

产损失， 陈先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但房东每
月收取充电费， 并在屋外设置充电插座供电动

车充电使用， 充电电源又是在共用部位， 房东
的行为也违反了安全用电的要求,因此对火灾的

发生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可以适当减轻陈先生

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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